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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成˄成都˅律师һ࣑所 

关于 

成都邦普࠷削刀ާ股份ᴹ限ޜਨ 

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成蓉˄2017˅法意ᆇ第 121ਧ 

 

致˖成都邦普࠷削刀ާ股份ᴹ限ޜਨ 

北京大成˄成都˅律师һ࣑所˄以л简称˖本所˅ਇ成都邦普࠷削刀ާ股份

ᴹ限ޜਨ˄以л简称˖ޜਨ˅的委托，指派张硕之律师ǃ杨曦律师参࣐了ޜਨ于

2017年 5ᴸ 16日к午召开的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˄ 以л简称 本̟次股东大会 ，˅

并依据ǉ中华人民共和国ޜਨ法Ǌ˄ 以л简称 ǉ̟ޜਨ法Ǌ˅ǃ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Ǌ˄ 以л简称 ǉ̟证券法Ǌ˅ 等中国现行法律ǃ法规ǃ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ᤲ牌ޜਨ信息披露细ࡉ˄试行 Ǌ˅˄ 以л简称 ǉ̟信息披露规ࡉǊ˅ 以及ǉ成都邦

普࠷削刀ާ股份ᴹ限ޜਨ章程Ǌ(以л简称 ǉ̟ޜਨ章程Ǌ)ǃǉ成都邦普࠷削刀ާ

股份ᴹ限ޜਨ股东大会议һ规ࡉǊ˄以л简称ǉ̟股东大会议һ规ࡉǊ˅的ᴹ关规定，

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ǃ出席会议人员资格ǃ表决程序ǃ表决结果等

相关法律问题出ާ法律意见书Ǆ 

Ѫ出ާ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审查了ޜਨ提供的ᴹ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，

听ਆ了ޜਨ就ᴹ关һ实的陈述和说明，ࡇ席了本次股东大会Ǆޜਨ承诺ަ所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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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ǃ真实和ᴹ效的，无任何隐瞒ǃ疏漏之处Ǆ 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ާ前发生的һ实及本所律师

对该һ实的了解，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，并依法

对相关法律意见承担䍓任Ǆ本法律意见书仅Ѫ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，н得

用于ަ他任何目的或用途Ǆ本所਼意ޜਨ将本法律意见书作Ѫ本次股东大会文件

予以ޜ告Ǆ 

根据ᴹ关法律ǃ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本所按照律师行业ޜ认的业࣑标

准ǃ道德规范和勤勉尽䍓精神，出ާ法律意见如л˖ 

一ǃ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

˄一˅㓿本所律师审查，本次股东大会由ޜਨ董һ会召集Ǆޜਨ董һ会依照

ǉޜਨ章程Ǌ及ǉ股东大会议һ规ࡉǊ的规定提前通知了ޜਨ各股东Ǆޜਨ第一

届董һ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4 ᴸ 24 日召开并形成决议，决定于 2017 年 5

ᴸ 16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Ǆޜਨ董һ会于 2017 年 4 ᴸ 26日ޜ告了ǉ成都邦普

ਨޜ削刀ާ股份ᴹ限࠷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ޜ告Ǌ˄ 以л简称 ǉ̟ޜ告Ǌ˅，将

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日期ǃ会议地点ǃ召开方式ǃ审议һ项ǃ会议出席对象等内

容通知了各股东Ǆ 

˄Ҽ˅㓿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ǃ地点оǉޜ告Ǌ中

所告知的时间ǃ地点一致Ǆ 

˄й˅㓿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由ޜਨ董һ长何泽先生ѫᤱǄ 

本所认Ѫ 本̟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ǃ行᭯法规ǃǉޜਨ章程Ǌ

及ǉ股东大会议һ规ࡉǊ的规定，董һ会作Ѫ召集人的资格合法ᴹ效Ǆ 

Ҽǃ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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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˄ 或股东代理人 的˅签਽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，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˄或股东代理人˅共 15਽，代表股份 25，535,738股，

占ޜਨ股份总数的 81.51%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ᴹޜਨ的董һǃ监һǃ高级管

理人员Ǆ本所律师ࡇ席了本次股东大会Ǆ 

本所认Ѫ˖к述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ǉޜਨ法Ǌǃǉޜਨ章程Ǌ及ǉ股

东大会议һ规ࡉǊ的规定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ᴹ效Ǆ 

йǃ关于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

㓿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˄或股东代理人˅提出新提案的

情形Ǆ 

四ǃ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˄一 㓿˅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采ਆ书面记਽投票方式就ࡇ入ǉޜ告Ǌ

的全部提案逐项进行了表决Ǆ 

˄Ҽ˅㓿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计票ǃ监票工作由股东代表ǃ监һ

代表及本所律师共਼完成Ǆ本次股东大会并当场ޜ布了表决结果Ǆ 

˄й˅根据㓿ޜ布的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见证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⇿

项提案均获通过，ާ体表决结果如л˖ 

1ǃ审议ǉ关于ޜਨ 2016年度董һ会工作报告的议案Ǌ 

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2ǃ审议ǉ关于 2016年度监һ会工作报告的议案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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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3ǃ审议ǉ关于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ަ摘要的议案Ǌ 

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4ǃ审议ǉ关于 2016年度䍒࣑决算报告的议案Ǌ 

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5ǃ审议ǉ关于 2017年度䍒࣑预算˄草案˅的议案Ǌ 

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6ǃ审议ǉ关于 2016年年度权益࠶派预案的议案Ǌ 

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7ǃ审议ǉ关于预计ޜਨ 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Ǌ 

਼意股数 958.6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关系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˗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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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关联股东何泽ǃ成都创新风险投资ᴹ限ޜਨ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Ǆ 

8ǃ审议ǉ关于募集资金ᆈ᭮о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Ǌ 

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9ǃ审议ǉ关于补充确认 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Ǌ 

਼意股数 25,479,23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关系ᴹ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00.00%˗反对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

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关联股东黄雄冰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Ǆ 

10ǃ审议ǉ关于提请补选董һǃ监һ的议案Ǌ 

˄1˅选举吴ࡈ根Ѫޜਨ第一届董һ会董һ 

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
˄2˅选举张斌强ѪѪޜਨ第一届监һ会监һ 

਼意股数25，535,73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.00%˗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˗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ᴹ表决权股总数的 0.00%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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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认Ѫ˖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ǉޜਨ法Ǌǃǉޜਨ章程Ǌ及ǉ股东

大会议һ规ࡉǊ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ᴹ效Ǆ 

五ǃ结论意见 

综к所述，本所认Ѫ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ᴹ关法律法规ǃ

ǉޜਨ章程Ǌ和ǉ股东大会议һ规ࡉǊ的规定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ǃ召

集人资格合法ᴹ效，表决程序ǃ表决结果合法ᴹ效Ǆ 

˄л接签ᆇ页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